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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2131        证券简称：斯盛能源        主办券商：安信证券 

 

深圳市斯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预计无法按期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预计无法按期披露定期报告的基本情况 

（一） 会计师事务所聘请情况 

公司是否已聘请会计师事务所：□是 √否  

（二） 预计无法在按期披露定期报告的原因： 

主要原因类别： 

√持续经营能力存疑  

√存在重大诉讼  

√缺乏必要的财务人员配合审计工作  

公司目前处于停工停产状态，存在重大诉讼、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公司和法定代

表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及被出具限制消费令、子公司湖南省斯盛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湖南斯盛”） 和法定代表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及被出具限制消费令、湖

南斯盛被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申请等情况，无法调动足够资

源进行年度审计工作。 

 

（三） 申请主动终止挂牌意向及进展 

公司是否拟申请主动摘牌：□是 √否  

（四） 定期报告预计披露日期：预计无法披露 

 

（五） 应对措施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投资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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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风险提示 

因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 2021 年年度报告，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公司股票停复牌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已自 2022 年 5 月 5 日起被

实施停牌。 

因公司可能无法按时披露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实施细则》第十七条，挂牌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或

中期报告，且自法定期限届满之日起两个月内仍未披露的，全国股转公司终止其股票挂

牌。 

公司若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披露 2022 年半年度报告，且前述情形自法定期限届满之

日起两个月内仍未披露或改正的，公司存在终止挂牌的风险。公司和中小股东就拟终止

挂牌事项的投资者保护措施条款进协商沟通，股东对公司终止挂牌事项存在不同意见，

公司将就上述情况持续与该部分股东沟通联系。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 咨询信息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公司联系人：于湘勇 

联系方式：0755- 89334880 

联系邮箱：yuxy@szseason.com 

联系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中信龙盛广场 2 栋 4 单元 802 

 

 

 

深圳市斯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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